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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逃犯偷渡深圳 10人獲刑
組織者分囚兩三年 未成年2人不起訴遣返港

12月28日，深圳市鹽田
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十二逃犯」案。根據深圳特區報的報
道，記者在旁聽庭審時看到，被告人喬映
瑜在最後陳述時幾度哽咽。
「現我已經認知到內地法治的公平公正

及嚴謹，我亦獲得應有的權利。然而，因
為過往自己的偏見和衝動，做出很多對社
會對家庭有危害的行為，也因為如此，所
以觸犯了一連串的法律，現在感到後悔萬

分，希望法庭可以對我寬大從輕處理，讓
我盡早回歸社會，做出貢獻，也讓我有足
夠時間給家庭做出彌補。」她說。
多名被告人均在最後陳述時表示，以

往輕信他人傳言，對內地執法、司法機
構存在嚴重誤解，現已親身感受到公平
公正的對待。除對本次犯罪反省以外，
還深刻反省了以往的過錯，對家庭、社
會的不負責任，表示後悔萬分。

■香港文匯報

喬映瑜幾度哽咽認錯��

從8月23日涉嫌偷越
邊境人員被海警執法人
員查獲，到12月30日一
審宣判，深圳市鹽田區
司法機關依法對案件進

行偵查、起訴、審判等訴訟程序。深
圳特區報記者經過採訪深圳市鹽田區
司法機關和旁聽庭審，對案件的經過
進行了全面了解。
2020年8月23日8時許，廣東海警
在管轄海域例行巡邏時，發現一艘可
疑船隻，海警部門將其截停，檢查發
現船上竟是來自香港的12名人員。隨
後，海警部門依法移送公安機關處
理，並在中國海警官方微博通報。
庭審披露，鄧棨然、喬映瑜在準備
偷渡前期就已與「上家」商議偷渡計
劃，並被「上家」安排組織策劃此次
偷渡。2020年8月間，鄧棨然購買了
偷渡使用的快艇，着手做偷渡準備。
他還在「上家」安排下專門學習了基
本的快艇駕駛技能，並負責駕駛偷渡
快艇。同時，喬映瑜負責與其他涉案
人員溝通、聯絡。

喬映瑜匯報快艇位置
8月23日凌晨，鄧棨然、喬映瑜分別聯繫其
餘10人，在香港西貢布袋澳碼頭會合。鄧棨
然、喬映瑜在碼頭現場組織其他涉案人員以
「人鏈」接力的方式，將偷渡所需燃油、食
品、望遠鏡、衛星電話等偷渡物資運送到快艇
上。
當日7時許，鄧棨然駕駛該快艇搭載上述11
人，從香港布袋澳碼頭出發前往台灣。出海過
程中，喬映瑜向所有人員交代注意事項，如互
相監督拔出手機卡，如果遇到內地海警統一回
答口徑為「出海釣魚」。喬映瑜還通過海上定
位系統、衛星電話等手段與「上家」匯報快艇
位置，直至在途經廣東管轄海域被廣東海警部
門發現並查獲。
庭審過程中，深圳檢察機關當庭出示了相關

證據材料，控辯雙方對證據進行了當庭質證，
並對案件的事實、法律適用、罪名及量刑等問
題進行了法庭辯論。記者看到，檢察機關共出
示了四組證據材料，互相印證，形成了完整的
證據鏈條，證明了鄧棨然、喬映瑜組織偷越邊
境以及鄭子豪等8人偷越邊境的犯罪事實，10
名被告人及委託律師對此均當庭表示無異議。

警研加控兩小逃犯「無歸押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就12名逃
犯中的兩名未成年嫌疑人廖子文和黃臨福，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決定不予起訴，並
於昨日在深圳灣口岸由內地執法機關移交香
港警方處理。香港警方表示，由於兩人在香
港棄保潛逃，被法庭頒下拘捕令通緝，警方
接收兩人後，將他們通宵扣押在天水圍警
署，以待今日向法庭尋求指示，由法庭決定
是否將兩人交由懲教署羈押。警方並會諮詢
律政司意見，再決定是否加控兩人「沒有依
照法庭指示歸押罪」。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昨日通報指出，
經依法審查及不公開聽證，對認罪認罰的未
成年人黃某某、犯罪時未成年的廖某某，以
偷越邊境罪作出不起訴决定，並依法將他們
遣送出境。香港警方表示，昨晨經相互通報
機制接獲內地執法機關通知，得悉廖姓及黃
姓男子在內地犯案時皆未成年（分別為17歲
及16歲），在內地承認控罪及已經完成司法
程序，可即日由深圳警方移交香港警方處
理。
香港警方強調，由於廖、黃二人是香港的
通緝犯，當他們在內地完成司法程序後，經
過行政措施交回香港警方處理，這是一貫的
做法。

兩人被扣押天水圍警署
香港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和西九龍總區重

案組探員，昨日上午11時35分在深圳灣口
岸接收送回的兩名疑犯，並將兩人押解到天
水圍警署扣查。警方表示，姓廖男疑犯涉嫌
與2019年9月30日在灣仔發生的一宗串謀縱
火案有關，案中警方發現有人於駱克道一個
單位製造汽油彈，經調查後5名男子被捕及
被控「串謀有意圖而縱火」。他們獲法庭保
釋候審，不准離開香港，但廖與另外兩名疑
犯潛逃離開香港。
姓黃男疑犯涉嫌與2019年10月14日於旺
角發生的一宗企圖縱火與管有攻擊性武器案
有關，當晚有人向旺角警署投擲多枚汽油彈
及縱火，警方即場拘捕兩名男子。黃被控
「有意圖而企圖縱火」及「管有攻擊性武
器」，他其後潛逃離開香港。
香港警方於8月28日循相互通報機制接獲
內地執法部門通報，獲悉上述兩名疑犯與另
外10人在內地水域因涉嫌干犯偷越邊境罪被
內地執法機關拘留。

檢疫隔離14天後上庭
警方商罪科署理總警司鄭麗琪表示，由於
兩名疑犯早前缺席法庭應訊，被法庭頒令通
緝，警方會將二人返港的消息通知法庭，由
法庭裁決是否將兩人交由懲教署羈押。由於
在疫情下兩名疑犯入境後須接受強制檢疫隔
離14天，警方會向法庭申請延後14天才將
兩人帶上法庭應訊。據了解，警方今日會分

別向區域法院和九龍城裁判法院呈交案件，
但兩名疑犯不會出庭。
鄭麗琪強調，棄保潛逃屬嚴重罪行，社會是

不會姑息正在等候法庭應訊而選擇潛逃的罪
犯，他們是在逃避法律責任，也違反法庭給他
們的保釋條件。涉案者除面對原本罪責外，亦
會被加控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條例》
第9L條「沒有依照法庭指示歸押罪」，一經
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監禁12個月。
警方會諮詢律政司意見，研究是否加控

廖、黃二人「沒有依照法庭指示歸押罪」，
同時會繼續跟進另外10名逃犯的進展，當他
們返港後會依法追究他們在香港干犯的嚴重
罪行。

偷越邊境罪不起訴 遣送出境

（（犯罪時未成年犯罪時未成年））

廖子文廖子文 黃臨福黃臨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昨日
公開宣判鄧棨然等10人偷越邊境
案，涉案者被判處7個月至3年有
期徒刑不等，而「12逃犯」中的
兩名涉案未成年人不被起訴。多
名政法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內地有關部門堅
持依法辦事，清晰交代了整個調
查審判過程中的每個步驟，判刑
合情合理，亦對未成年涉案者寬
大處理，令攬炒派一路以來的抹
黑不攻自破。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根
據內地刑法，有關罪行可判處2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兩
名涉及組織偷渡的被告分別判囚
3年及2年，是從輕判罰。至於
偷渡罪成的8人，判處1年以下
刑期，扣減被羈押的時間，預料
3個月後已可回港；而兩名未成
年者，相信是因有悔罪表現，內
地法院亦按法例不予起訴。
他說，中央強調依法治國，很

多法例已愈發完善，有準則可
依，今次整個過程及裁決都是按
法例做事。
他認為，涉案者在內地服刑完

畢回港後，相信特區政府會繼續
檢控程序，棄保潛逃是嚴重罪
行，不會因為當事人有外國勢力
支持便可脫罪。

指攬炒派謊言不攻自破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表示，今次判
決充分表明內地法院嚴守司法程
序、依法辦事，調查審理過程中
的每個步驟都有清晰交代，最終
犯法者依法承擔責任，判刑合情
合理；兩名未成年逃犯就送回香
港，屬寬大處理。
她說，相關人等在內地服刑完

畢回港後，相信會因在香港所涉
嫌干犯的罪行面臨檢控。由於有
關人等已有潛逃紀錄，屆時香港
法院不應再批出保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

示，「12逃犯」已獲得寬大處
理，事件更凸顯出內地的司法系
統相當獨立，在面對外部勢力和
攬炒派的壓力下，仍然堅持依法
辦事，裁決結果合情合理，令香
港攬炒派的謊言已不攻自破，並
呼籲有關人等立即收手，不要再
乞求外國勢力插手，以免觸犯香
港國安法。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

士黃國恩表示，「12逃犯」中的
10名依法審訊判刑，兩名未成年人
依法不被起訴，不僅完全依照內地
法律辦事，對未成年人更寬大處
理。事實擺在眼前，攬炒派顛倒黑
白是非的說辭已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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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20年8月，鄧棨然、喬映
瑜根據他人安排，策劃組織多人從香港偷渡至台灣，並由鄧

棨然購買偷渡船隻。8月23日凌晨，鄧棨然、喬映瑜分別聯繫鄭
子豪、張銘裕、張俊富、嚴文謙、黃偉然、李子賢、李宇軒、郭
子麟以及廖某某、黃某某（均按不起訴處理），在香港西貢布袋
澳碼頭會合，共同乘坐鄧棨然駕駛的船隻，企圖偷渡台灣。8時
許，偷渡船隻在廣東省管轄海域被深圳海警局查獲，鄧棨然等人
被依法拘留，同年9月30日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

供述犯罪事實 全認罪認罰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指出，鄧棨然、喬映瑜組織他人偷越邊
境，人數眾多，已構成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鄭子豪、嚴文謙、
張銘裕、張俊富、黃偉然、李子賢、李宇軒、郭子麟違反邊境管
理法規，結夥偷越邊境，情節嚴重，已構成偷越邊境罪。歸案
後，鄧棨然等10人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表示認罪認罰。
根據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以及各被告人和委託律師的辯
護意見，鄧棨然、喬映瑜是受他人組織實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
係從犯，可依法減輕處罰，鄭子豪等8人可依法從輕處罰。綜合
考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危害後果、悔罪表現以及檢察機關的
量刑建議，法庭作出上述判決。

被告人家屬旁聽公開宣判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並指，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新聞記者及被告人家屬旁聽了案件的公開宣判。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同日發布通報稱，該院經過依法審
查、不公開聽證，對自願認罪認罰的未成年人黃某某、犯罪時未
成年的廖某某，以偷越邊境罪作出不起訴決定。深圳市公安局鹽
田分局同日通報，廖某某、黃某某（即廖子文及黃臨福）已
於12月30日被依法遣送出境。
在案件調查審理過程中，深圳市司法機關始終根據法律

規定及時向社會公布案件最新進展。無論是在偵查階
段，還是審查起訴、審判等訴訟階段，司法機關均依
法保障了涉案人員的各項合法權利。
據深圳檢察機關介紹，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階
段，檢察機關依法告知各涉案人員及其合適成年人
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並依法通過司法協助途徑
通知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並告知訴訟權利，訊問
了各涉案人員，聽取了其辯護人意見。同時，
檢察機關依法履行了偵查活動監督職能，各涉
案人員合法權利均得到依法保障。
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後，深圳檢察機關依法
保障辯護律師閱卷權，主動聽取辯護律師意
見。檢察機關充分考慮了辯護律師對相關涉
案人員提出的從輕、減輕處罰的建議。鑒於
本案各涉案人員認罪悔罪，檢察機關依法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根據各涉案人員
認罪悔罪情況，依法提出從寬處理的量刑
建議。在辯護律師的見證下，各涉案人
員自願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據新華社及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深圳市鹽田區人

民法院昨日發布通報指，該院當日公開宣判鄧棨然等

10人偷越邊境案，以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分別判處鄧

棨然、喬映瑜有期徒刑三年、兩年，分別並處罰金2

萬元和1.5萬元人民幣；以偷越邊境罪判處鄭子豪、

嚴文謙、張銘裕、張俊富、黃偉然、李子賢、李宇

軒、郭子麟有期徒刑7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人民

幣。該案另外兩名涉案未成年人（即廖子文及黃臨

福）已被依法遣送出境，並由香港警方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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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棨然鄧棨然

有期徒刑有期徒刑22年年
罰金罰金 11..55 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約約11..88萬港元萬港元））

有期徒刑有期徒刑33年年
罰金罰金 22 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約約22..44萬港元萬港元））

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

偷越邊境罪
有期徒刑有期徒刑77個月個月

罰金罰金11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約約11..22萬港元萬港元））

喬映瑜喬映瑜

鄭子豪鄭子豪 張俊富張俊富

黃偉然黃偉然 李宇軒李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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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文謙嚴文謙 張銘裕張銘裕

李子賢李子賢 郭子麟郭子麟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昨日宣判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昨日宣判1212名港人偷越邊境案名港人偷越邊境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攝攝

■廖子文及黃臨福昨日11時由深圳警方移
交香港警方，之後押解至天水圍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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